
一、唐朝法律文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
的杰出代表

（一）唐朝法律文化的地位

法律文化是一种观念或意识，它反映出历史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法律现状，当下所处社会国家

和人民利用经验总结的关于法律理论、法律规定与

法律适用等的综合文化，包括法律意识、法律制度

及法律实践等。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不一定只是

文字的，更是抽象的一种存在，但依然可以通过文

字记载使其具有可分析的形态。每个时代的法律

文化不尽相同，唐朝的法律文化是中国古代史上最

为繁荣和超前的，凝聚了儒家、佛学文化，是古代法

律文化的代表[1]。

（二）唐朝法律文化的典范

《唐律疏议》是唐朝法律文化的典范，唐朝法律

文化得以影响四海，主要在于《唐律疏议》这部伟大

法典的制定。我国古代传统社会注重“礼法并用”，

这在唐朝得到了完美的应用和发挥。礼教对法律

的渗透是唐朝法律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唐朝倡导

的主流思想，因为唐朝较为重视对儒家文化的传

承，也很重视佛学文化的宣扬，所以，在制定《唐律

疏议》时，这些古代朴素的法治观念就会不自觉渗

透进法律条文之中，使得条文避免僵硬化，也对社

会治理起到了很好的补充和辅助作用。

《唐律疏议》这部刑法典由唐高宗制定，展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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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超前的法治思维水平，该刑法典重在对法律

条文进行解释，《唐律疏议》由两部分组成，即“唐

律”和“疏议”，也就是条文和解释，互相映照，清晰

严密；条文疏而不漏，面面俱到，解释又能够渗透法

理，言之凿凿，使人信服。正是这样的一种法典组

合，使《唐律疏议》达到了古代律学的巅峰状态，代

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2]。

（三）唐朝法律文化的特色

唐朝法律文化的特色鲜明，总体来看，主要体

现为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主张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包容性特

色。以德礼为政教之本, 以刑罚为政教之用，注重

“德礼刑法”包容结合的法律治理观念，集中体现了

唐朝法律文化包容性特色。德，意指统治者应以宽

厚德行治国理政；礼，意指统治者应以三纲五常等

封建礼教教化臣民。在中国古代，“以德为主，以刑

为辅”是较为主流的法治观念，主要源自儒家文化

的发扬和传承，也是十分理性的法律文化形态。“以

刑为主”容易落入为罚而罚的窠臼，这样的法不但

不能很好维护社会治安，相反可能引起暴政下的反

抗，而“以德为主”就可以很好地避免可能颠覆政权

的情形，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因为古代的“礼”并

非单纯的礼节，此“礼”涵盖了古人衣食住行各方面

的规则礼数，一旦突破了“礼数”的规制范围，就很可

能触犯刑法，对于“礼”的理解，近于现代社会的道

德，一旦突破了道德底线，就需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与唐朝“礼治”不谋而合，也是一种传承。

其次，立法技术内容上的宽简划一与稳定相统

一。宽简即宽大简约，立法内容宽大,轻刑是唐律的

基本特点,立法目的是尽可能使人不致陷于犯罪,或

者一定情形下的犯罪，根据情况分别从轻处理。尤

其强调反对动辄获罪、严刑酷法或者轻罪重罚。立

法技术方面体现简约划一,基本特点是简明扼要易

懂,立法统一划一, 更是为了统一尺度，保证准确定

罪量刑。立法目标是使司法官容易掌握统一的刑

罚标准尺度，也尽可能使普通百姓能够了解领会法

律的思想内容,特别注意预防立法杂乱或烦琐、法律

规定前后矛盾冲突等不科学的情况。

再次，体例开放、结构严密的开放性特色。体例

开放体现在唐律内容的广泛性和完善性, 当时社会

法律关系各方面，几乎都被唐律收入其中，从而使之

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律典。结构

严密主要体现在唐律《名例》篇与其它各篇的逻辑关

系上,以及唐律内部结构条文之间的逻辑较为严密,

特别是篇目排列体例结构统一。立法者运用法律调

整当时的社会关系，融入统治阶层的意旨，体现了

唐朝的立法技术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二、李白免刑与唐朝法律文化特色的体现

（一）李白流放夜郎赦免

李白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诗仙李白的一生并

不平坦，甚至可以说充满了波折，曾因政治原因险

些被处以死刑，幸而最终从轻处罚，才留住了性命，

否则，今日李白的诗词能否得以流传，难以断定。

李白获刑流放夜郎发生于德元载（756）十二月，李

白壮志未酬，准备做一番报国的事业，于是投靠了

永王，有诗词为证：“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

吴关。白玉高楼看不见，相思须上望夫山”，然而，

李白的仕途并不顺畅，好景不长，永王变成了皇家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3]。

由于朝政局势动荡，玄宗开始逃亡，并委曲求

全将一部分权力分割与肃宗，并下召肃宗为新皇

帝，这种父子皇帝分封权力、分而治之的格局虽在

战时有利于军情迅速汇报，但为将来朝政动荡埋下

了伏笔。玄宗两次任命永王，令其掌握水军北上抗

敌，肃宗从其安排，然而真到永王大军北上时，肃宗

却出尔反尔，一心只为维护自己好不容易到手的皇

权，以叛乱谋反之罪对永王进行镇压。在与朝廷的

对战中，永王不幸中箭被抓，而后惨遭杀害。此时

的李白，被视为永王党羽，最终被判死刑，但出于各

方面的原因，李白幸运得以减免死刑，代之以“加役

流”的刑罚流放夜郎。尽管“加役流”是唐代最严厉

的流放刑罚，但庆幸的是，李白没有因为政治纠纷

而枉送性命[4]。

（二）李白免刑中唐朝法律的适用

有一种说法是李白免于死刑在于朝廷功臣郭

子仪的力保，此是否符合史实还有待考证。然而从

唐朝法律适用的角度进行研究，李白也罪不当死，

免于死刑在当时也是合法的。根据《唐律疏议名例

十一》的规定，李白在主观上不具有谋反意图，就算

其有罪，也是受肃宗的出尔反尔而引起的政治责

难。李白一开始加入永王的队伍时，只有报效国家

的壮志，后来永王奉玄宗之命北上，也是合法的，或

者说在肃宗的角度，就算永王有谋反之意，李白也

是受其蒙蔽，不具有犯罪故意，因此，才能将李白的

死刑绞刑执行从轻量刑，变更为加役流刑[5]。

（三）唐朝法律文化中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法治理念

《唐律疏议》既是研究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

础法典，更是研究唐朝法律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

通过对《唐律疏议》进行考察研究，结合李白刑罚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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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案例，可以解读出唐朝律法于“德”、于“礼”、于

“公平”都有一定的建树，也反映出一种开放包容的

法治理念。

1. 唐朝法律文化中的开放性理念

李白的死刑执行能够从轻量刑变更为加役流

刑，体现了唐律中“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司法理念

在李白一案中的践行，一定程度体现了唐朝法律文

化的开放性。唐律的组成是多元化法律条文之综

合。唐朝法律文化开放性地吸收了“德”与“礼”的

理念。长孙无忌的著作《进律疏表》就明确提出观

点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

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刑罚辅之以德育，是中国千

年律学文化能够传承的要义所在[6]。从古至今，

“德”始终被视为匡正纲纪、表彰教化、敦睦仁和的

理论基础，“德”判断是非曲直的功能及地位被不断

认同和强调。“德”的教化力量是无穷的，“德”被统

治阶级视作管理社会的基本理论基础和解决传统

诉争的基础性手段，因此，“德”既能够指引行为主

体的行为，调整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又能够明晰

是非黑白，定纷止争。故“以德配天，明德慎罚”这

一中国古代主要的法律文化，始于西周，鼎盛繁荣

于唐朝。唐朝在其制定的诸多法律条例、疏议中，

都大力推行体现了对“德”的要求，“德”这一意识形

态，已经在唐律中超越了道德伦理层面，跃升为统

治阶层裁判案件、定纷止争中依据和践行的重要原

则。通过司法判例宣扬德教，“德”已经内化于唐朝

司法诉讼领域，开创了许多裁判规则与惯例，极大

表现了唐律法律文化对道德等意识形态的开放性

吸收的特征。

如果说“德”为《唐律》的基本原则，那么“礼”则

是《唐律》的根本精神核心。首先，“礼”乃“礼遇”，

像李白这样的文人才子，在当时的唐朝十分有影响

力，是多少文人墨客望尘莫及的文坛偶像。能够幸

运得以从轻量刑免于死刑，对于李白来说不外乎一

种“礼遇”。因为当时时局动荡，在权力的斗争中，

法律甚至可以视为一纸空文，在暴政的时代，谁执

政，谁掌权，谁就是法律。肃宗能够按照《唐律》对

李白进行定罪，不计较叛乱前嫌，除了对人才的珍

视，也是“礼遇”。因此，可以说“一准乎礼”是《唐

律》的基本特征之一。“礼”的重要价值，就是具“经

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故古代统治阶级乐

于选择“礼”作为统治国家和治理社会的基本手段，

唐朝律法的制订与运作当中，礼制是指导立法和司

法等流程的重要原则性因素。例如，《唐律疏议》就

是礼与律结合的典范，其礼律合流的重要表现之一

即是礼典编修。《唐律疏议》中提及“依礼”的次数多

达十七处，涉及《礼记》《周礼》《孝经》等[7]。

唐朝法律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唐律内容的

广泛性和开放性上。当时社会法律关系各方面，几

乎都被唐律收入其中，从而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

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律典。唐朝法律文化对不同

国家的异域法律文化进行了交流、引进和传承，同

时唐律更是对周边国家立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

响。唐朝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世

界先进水平，并且与周边国家都保持着密切的贸

易关系和交流，吸引了无数世界各地的使者前来

大唐参观学习，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等东南亚

小国，唐朝法律文化也吸收借鉴了周边国家异域

法律文化。唐朝法律文化的开放性，带动了法治

理念的开放完善，唐朝的法律体系因此变得更加

完善。

2. 唐朝法律文化中的包容性理念

李白由死刑减免为流放刑很好地诠释了唐朝

法律文化的包容性理念。究其原因，除了唐朝发达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还在于唐朝法律文

化的包容性。唐朝法律中规定的“笞、杖、徒、流、

死”五种刑罚，对比汉朝较为混乱的刑罚制度，体现

了由轻及重的科学立法体例。尤其与汉朝刑罚之

残酷相比，唐律的重大进步在于，唐律刑事制度的

理念上多以宽容包容缓和为主，实际实施中既起到

了刑罚惩戒威慑的作用，又彰显了刑罚之教育引导

价值。执法官员在进行裁判量刑的时候，可以按照

唐律规范有序的刑事制度，依从既定的刑罚标准做

出裁判，以尽量避免量刑畸重或畸轻的不公平情况，

从而一定程度上保障维护了犯罪者的基本权利。

唐朝法律文化中的“礼”，也体现了唐律包容性

的法治理念。对于“礼”以内的事务，法律不做干

涉，若是超出底线，进入法律规制的边界，则要进行

刑罚的惩罚。但这种惩罚，并非予以滥刑，也是与

礼相结合的刑罚制度。按照礼数，对一种罪行的严

重程度进行裁量，从而决定加重或者减轻刑罚，这

是一种对人性的包容，在我国古代史上十分少见。

从对李白的刑罚处罚可以看出，唐朝法律文化具有

包容性，不倡导死刑，不倡导滥刑，对后世影响深

远，值得学习[8]。

3. 唐朝法律文化是对公平正义的一定程度践行

唐律不但兼具“德”“礼”，更体现了对“平”的追

求。“平”是对《唐律》立法价值的基本追求，“平”具

体表现为“公平”“中正”“慎恤”等司法观念，是对公

平正义的极大阐释和维护。“平”蕴含“公平”之意。

刘 颖：从李白免刑看唐朝法律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 65



公平一直是中国传统法制的价值追求，是治国理政

必须秉承的重要原则。公平正义在唐律中也是十

分重要的法治理念的体现。唐代“公平”观念在权

力的顶端，是统治者对官吏道德水平进行评判的重

要标准，在唐代诉讼观念中，也不乏“公平”的体现，

例如民间就有唐人冥判、冤报事件反映的“善恶循

环、业报不虚”的说法。大家宁愿信其有，也不信其

无。“平”也是“中正”的体现。以李白免死刑的案例

来说，也反映了唐律的公道中正。李白犯有谋逆大

罪，但罪不当诛，原因就在于其主观上受蒙蔽，而且

是发生在特殊的政局混乱时期。此案中也反映出

“慎恤”之意。“慎恤”包含悲悯慎杀与体恤幼弱双重

含义。对李白死刑得赦免，就表现出这种悲悯慎杀

的法治理念[9]。

三、结语

纵观中国法制史，唐朝法律文化是在累积前朝

多年法律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传承和改良，并且形

成了十分超前的法治理念。从唐朝的法律制度文

化、法律观念文化以及法律心理文化的角度，可以

探究到唐朝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中渗透了开放性

和包容性的文化气息。之所以说唐朝的法律文化

具有开放性，是因为唐朝的法律体系开放性地吸收

了“德礼刑法”思想和当时国内外各方面的先进立

法成果，开放性地吸收了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

商事、民事、刑事、外交贸易的规则，足以体现其法

律体系的开放性和保证其立法的时代先进性。之

所以说唐朝的法律具有包容性，从法律心理可反映

出，也可以从刑罚的适用反映出。唐朝每一类刑法

的规定都很完备，以刑罚来说，从轻及重规定了不

同层次的刑罚，力图实现最大的公平正义。唐朝继

承秦汉先朝的立法司法成果，吸收汉晋律学的先进

成就，终使唐律走向高度的成熟和完备。唐律因其

开放性、包容性，而成就了其作为中国传统封建法

典的典型性、代表性，对后世宋元明清之立法产生

了里程碑式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唐律是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唐朝法律文化是

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中国法律文

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古开今的关键地位。从李

白赦免死刑可以看出，唐朝律法对于“礼”“德”“公

平正义”的重视和践行，极大地体现了唐朝较为完

备的法律体系和当时时代条件下相对先进的法律

文化，这是一种包容和开放的体现，也是对后世的

一种典型示范。以古鉴今，科学合理的刑罚制度对

于树立法律的公信力和维护法治权威性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司法人员在量刑时对犯罪嫌疑人判

处合理适当的刑罚，实现罪当其罚，能够更好地发

挥刑罚的预防、惩戒与教育功能，有利于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的实现。我国当代的法律体系也有对唐

代律法批判性的传承，如限制死刑，保障人权的思

想已经成为我国刑法制定的基本理念之一。又如

我国的刑法体系在完备的基础上，也重视“从轻”

“减轻”等“德”治、“礼”治观念，是对唐朝法律文化

开放包容特征的一定传承，也体现了唐律文化对后

世的影响，反映出唐朝法律文化在我国法律文化发

展史上享有的赞誉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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